
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建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95年 12月 04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30分

二、地點：本府五樓工務局建照管理課會議桌

三、主席：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周課長劍平          記錄：蘇志民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議題一：有關申請基地後側臨接未指定建築線之現有通路（詳附圖1），是否應

比照本府92年 11月 4日北府工建字0920657531號函規定，自道路中
心現為準兩旁退讓至6公尺，提請討論。

決  議：本府92年 11月 4日北府工建字0920657531號函規定，為考量都市整
體防災所需，寬度不足6公尺之現有巷道，依本縣建築管理規則第14
條規定，以道路中心線為準兩旁均等退讓…。其上開所稱現有巷道係指
同規則第2條範圍，本案所臨接現有通路既未指定，免依上開號函規定
退縮。

議題二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承租人（法人）依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
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」第4條第1項第1款申請自用住宅，是否適宜，
提請討論

決  議：本案請洽地政及城鄉單位後續辦。


